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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航海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青港通达能源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邹伟华、解武光、缪德坤、赵鲁华、吕广宇、王显坤、王本龙、刘才栋、褚冠

全、周宝庆、贾志平、王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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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车辆加氢站作业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车辆加氢站作业的总体要求、接卸作业、增压储存作业、加氢作业、应急处置、

检查和维护等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氢气长管拖车供氢的港口车辆加氢站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499  氢气、氢能与氢能系统术语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T 31138  加氢机 

GB/T 31583  加氢站用储氢装置安全技术要求 

GB/T 31584  加氢站安全技术规程 

GB/T 43674  加氢站通用要求 

GB/T 44457  加氢站用储氢压力容器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JJG 52  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 

JJG 69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499、GB 50516和GB/T 311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港口车辆加氢站  port vehicle hydrogenation station 

位于港界范围内，为氢能车辆的车用储氢瓶充装氢燃料的固定的专门场所。 

3.2 

氢气长管拖车 tube trailers for gaseous 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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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若干个高压气瓶组装后设置在半挂车底盘上，用于运输高压氢气的装置，配带相应的管路、阀门、

安全装置等，与半挂车底盘组成的用于陆路运输高压氢气的车辆。  

本文件中的氢气长管拖车，是统称，既包括氢气长管拖车，也包含氢气管束式集装箱。 

3.3  

接车  the process of tube trailers for gaseous hydrogen entering the hydrogen storage area 

从氢气长管拖车进入加氢站到与卸气柱连接完毕的过程。 

3.4  

送车  the process of tube trailers for gaseous hydrogen leaving the hydrogen storage area 

从氢气长管拖车脱离加氢站工艺系统到驶离加氢站过程。 

3.5  

马凳  horse stool 

用于防止氢气长管拖车支腿失效及其他情况下失去平衡的辅助支撑工具。 

4 总体要求 

4.1  运行管理 

4.1.1  加氢站的运行管理应符合GB 50516、GB/T 31583、GB/T 31584、GB/T 44457规定的要求。 

4.1.2  首次使用和大修后的氢气系统应进行耐压、清洗（吹扫）和气密试验，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

用。 

4.1.3  加氢站应分别设置加氢车辆的待检区和充装区。 

4.1.4  港口车辆加氢站应根据港口氢能车辆数量、每台车的耗氢量和每台车上次加氢时间和加氢量，

做好次日加氢车辆的排队计划。 

4.1.5  雷雨天气及站内动火作业时禁止接卸、加氢作业。 

4.2  安全管理 

4.2.1  加氢站应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2.2  加氢站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4.2.3  加氢站应制订并落实加氢员和检查员双人加氢作业制度。 

4.2.4  加氢站应建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4.2.5  应急预案应定期进行演练、评估和修订。 

4.2.6  加氢站检查和维护过程中的特殊作业管理应符合 GB 30871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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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员管理 

4.3.1  加氢站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应接受相关的教育培训，并应取得安全管理、气瓶充装和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等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执业资格类证书后上岗。 

4.3.2  新员工应通过入职前三级安全教育考核后上岗。所有员工应通过各自岗位的实操培训考核后上

岗。 

4.3.3  新员工在入职之后应接受应急预案程序的培训。所有操作人员每年应至少接受 1次应急预案程

序的培训。 

4.3.4  外来人员进入储氢区之前，应接受加氢站人员的安全注意事项告知。 

4.4  安全防护 

4.4.1  加氢站操作人员和进入储氢区的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鞋。 

4.4.2  氢气装卸区作业应使用不易产生静电、火花的工器具，并禁止进入储氢区的人员携带易产生静

电、火花的物品。 

4.5  安全标志 

4.5.1  加氢站附近、氢气装置附近和氢气加注区域附近的安全标志应符合 GB/T 43674规定的要求。 

4.5.2  加氢站出入口应放置“入口”、“出口”标志。 

4.5.3  加氢站待检区和充装区应有明显的标志。 

4.5.4  雷雨天气时应在加氢站出入口放置“暂停营业”标志。 

5 接卸作业 

5.1  一般要求 

5.1.1  卸氢区应配备马凳、防滑木或限位挡板。 

5.1.2  连接卸氢软管前，长管拖车牵引车应与拖车盘分离。 

5.1.3  拆卸卸氢软管前应释放管内余压。 

5.1.4  长管拖车在站内行驶速度应不超过 5km/h。 

5.2  进站前检查 

操作人员应对氢气长管拖车进行以下检查，不符合任意一项要求的禁止其进入加氢站： 

a) 车辆排气筒佩戴火花熄灭器并关闭； 

b) 车辆灭火器材齐全有效； 

c) 车辆导静电拖地带规范有效； 

a) 驾驶员、押运员从业资格证与从事的作业相匹配并在有效期内； 

b) 驾驶员、押运员着防静电服装； 

c) 驾驶室内无电源逆变器、烟火、筒装易燃易爆气体等危险物品； 

d) 驾驶员、押运员的非防爆通讯工具统一存放在储氢区外； 

e) 氢气长管拖车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在有效期内。 

5.3  接车 

5.3.1  氢气长管拖车应按操作人员引导的指定路线进入加氢站，并停放至指定卸氢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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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氢气长管拖车卸气端不应朝向办公区。 

5.3.3  卸车前，氢气长管拖车应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a) 支腿、马凳就位稳固； 

b) 驻车制动器处于制动状态； 

c) 空气联锁装置的防拉脱驻车制动装置处于制动状态； 

d) 防甩绳牢固连接； 

e) 防滑木及灭火器按规定要求放置； 

f) 静电接地线有效连接。 

5.3.4  氢气长管拖车上的设备应由氢气长管拖车驾驶员和押运员操作。 

5.3.5  卸车前，应检查确认以下装卸附件安全有效： 

a) 装卸软管接头无油污、无变形、连接螺纹无损伤； 

b) 装卸软管处于有效检验期内； 

c) 经过氮气吹扫置换、氢气置换及气密性检查，确认装卸软管连接、管路及阀门处于安全无泄

漏状态。 

5.4  卸车 

5.4.1  卸车作业符合下列要求：  

a) 氢气长管拖车各分瓶不应通过汇流主管均压； 

b) 储氢气瓶的瓶体温度不应低于-40℃，储氢气瓶卸氢后余压不应低于 2MPa； 

c) 应使用便携式氢气检测仪对连接管路进行泄漏检测。 

5.4.2  卸车中, 操作人员应每 1 时到现场检查氢气长管拖车的压力、温度以及加氢站卸气柱和过滤器

的压力变化，出现异常及时处置。 

5.4.3  卸车中, 操作人员应实时关注工艺控制系统中的温度、压力、瞬时流量等数据变化情况，并密

切关注安全控制系统中氢气探测器、火焰探测器的数值和报警情况，出现异常及时处置。 

5.4.4  拆卸软管前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关闭氢气长管拖车氢气主控阀、分瓶阀； 

b) 关闭卸气柱相应阀门； 

c) 通过放散管道排空管内氢气，严禁带压拆卸。 

5.5  送车 

5.5.1  送车前，应对氢气长管拖车进行以下检查： 

a) 车辆排气筒佩戴火花熄灭器并关闭； 

b) 车辆灭火器材齐全有效； 

c) 车辆导静电拖地带规范有效。 

5.5.2  车辆启动前，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牵引车与氢气长管拖车连接前,装卸软管已解除连接； 

b) 防滑木、马凳、支腿等已收起； 

c) 牵引销与牵引座连接良好； 

d) 静电接地线已解除； 

e) 空气联锁装置的防拉脱驻车制动装置已解除制动。 

5.5.3  按 5.5.2检查确认无误后，操作人员引导车辆驶离加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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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压储存作业 

6.1  压缩机在启动前,应检查工艺控制系统无异常报警，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6.2  压缩机运行时,操作人员应定期巡检阀门、管路接头状况，并确认无泄漏。 

6.3  增压过程中, 操作人员应实时关注工艺控制系统中的温度、压力、瞬时流量等数据变化情况，并

密切关注安全控制系统中氢气探测器、火焰探测器的数值和报警情况，出现异常及时处置。 

7 加氢作业 

7.1  一般要求 

7.1.1  在使用前，操作人员应确认加氢机压力处于 2 MPa至 35MPa，温度处于-40℃至 50℃范围内。 

7.1.2  不应修改加氢机设备参数。 

7.1.3  气瓶存在以下情况，不应进行加氢作业： 

a) 未获得气瓶制造许可证资质企业生产或未经制造监督检查合格的气瓶； 

b) 未办理《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的气瓶； 

c) 超出定期检验有效期、非法改装、翻新及报废或应当予以报废的气瓶； 

d) 瓶阀等安全附件不齐全、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或者损坏以及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 

e) 待充装介质与气瓶标志涂覆规定盛装介质不一致的气瓶； 

f) 超压、超量充装的气瓶； 

g) 外观变形、明显损伤或瓶内介质不明、压力明显异常和无剩余压力、出现泄漏、异常响声等

问题的气瓶。 

7.1.4  不应向气瓶内添加对气瓶造成危害的物质。 

7.1.5  氢气长管拖车之间不应相互充装或直接对气瓶进行充装。 

7.2  加氢前 

7.2.1  加氢车辆应停在待检区域内，并熄火、拉紧驻车制动器。 

7.2.2  操作人员应对加氢车辆进行以下检查，不符合任意一项要求的不应为该车辆加氢：  

a) 加氢车辆气瓶充装介质标识或钢印不是氢气； 

b) 待充装气瓶制造企业无《气瓶制造许可证》； 

c) 待充装气瓶没有市场监管部门许可的《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 

d) 待充装气瓶检验报告超出有效期内； 

e) 使用自动充装系统电子标签的，扫描电子标签，信息显示错误的； 

f) 待充装气瓶外表面有裂纹、严重腐蚀、明显变形及其他严重外部损伤缺陷； 

g) 待充装气瓶瓶内余压小于 2MPa或大于 35MPa。 

7.3  加氢 

7.3.1  加氢员应引导加氢车辆进入加氢位置。 

7.3.2  驾驶员应熄火并关闭加氢车辆全车电源后，并拔下车钥匙前往指定的安全地点等候。 

7.3.3  加氢员应使用防滑木掩挡加氢口侧的车轮，并有效连接车辆静电接地线。 

7.3.4  检查员应使用便携式氢气检测仪对车辆受气口及其附属连接管路进行泄漏检测。 

7.3.5  将加氢枪头接入加氢口后，加氢员应锁紧加氢枪。 

7.3.6  加氢员应使用便携式氢气探测仪检查加氢枪与加氢口连接处有无渗漏，并再次确认待充装气瓶

瓶内余压应不低于 2MPa且不大于 35M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N 049—2024 

6 

 

7.3.7  加氢员密切观察充装过程中加氢机及充装气瓶压力、温度、瞬时流量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检查

员使用便携式氢气探测仪检查加氢枪与加氢口连接处有无渗漏。如有异常立即停止作业。 

7.3.8  充装完成后，加氢员应检查充装气瓶压力、充装量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并检查瓶阀与瓶口连

接的密封良好性。 

7.3.9  加氢作业结束，加氢员应盖上车辆受气口防尘帽，解除静电接地线，移除防滑木。 

7.3.10  加氢员应引导加氢车辆驶离加氢区。 

8 应急处置  

8.1  氢气泄漏 

8.1.1  发现氢气泄漏后应迅速查找泄漏点，及时切断气源，并停止所有作业。 

8.1.2  若无法切断泄漏源，应立即疏散泄漏影响区人员，保持泄漏影响区的通风，并应立即启动相应

应急预案。 

8.2 氢气火灾 

8.2.1  应停止所有作业，及时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应用冷却水冷却着火设备及其邻近

设备。若是储氢容器泄漏着火，应视情况打开储氢容器泄压阀进行泄压。 

8.2.2  涉氢容器、管道因氢气泄漏发生火灾时，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9 检查和维护 

9.1  重点安全设施 

9.1.1  压力容器、安全泄放装置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TSG 21的有关规定。 

9.1.2  压力表的检定和维护应符合国家计量部门的有关规定和JJG 52的相关要求，检定周期可根据使

用环境及使用频繁程度确定，一般不超过6个月。 

9.1.3  气体探测系统维护和检测应按照JJG 693的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维护和检测频率应每年至少1次。 

9.1.4  应每年对卸车软管进行1次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为1.5倍的公称压力，不应有渗漏或零件损坏等

现象，检测合格的应出具装卸用管耐压试验报告。 

9.1.5  应定期检查和更换过滤器滤芯。 

9.1.6  应定期检查消防设施。 

9.1.7  应定期检查防雷防静电装置。 

9.2  自控紧急停车系统 

9.2.1  应对安全控制系统管理权限设置情况进行检查。 

9.2.2  应定期对自控紧急停车系统进行检验。 

9.3  顺序控制系统 

应定期对设备各管阀件接口处进行泄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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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储氢系统 

应每日对蓄能器各管阀件接口处、泄压阀排气管道进行泄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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